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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 科：地政 

科 目：土地政策 

一、近年來國內房地產價格呈現高漲的趨勢，政府為健全房地產市場，自 110 年 7 月 1 日開始實

施房地合一所得稅法(房地合一稅 2.0)，以防杜短期炒作，落實居住正義。請說明本次施行之

主要重點內容為何？又延長短期交易所得課重稅的持有期間，以抑制短期炒作，對住宅過濾

(Housing Filtering)作用的進行，是否會產生衝擊？請說明之。(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房地合一稅 2.0 時事、住宅過濾現象與作用 

《命中特區》：講義編號 2 第七章住宅政策-抑制地價措施 

【擬答】 

以下茲就房地合一稅 2.0修正施行之主要重點內容進行條列說明： 

延長個人短期交易不動產適用高稅率之持有期間：針對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其交易持

有 2 年以內之房地者，適用稅率為 45%；持有房地超過 2 年但未逾 5 年，適用稅率為 35%

；持有房地超過 5 年但未逾 10 年，適用稅率為 20%；持有房地超過 10 年，適用稅率為

15%。針對非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其交易持有 2 年以內之房地者，適用稅率為 45%；持

有房地超過 2年，適用稅率為 35%，以抑制個人短期炒作不動產。 

營利事業比照個人依持有期間按差別稅率分開計稅：針對總機構係設於我國境內之營利

事業，其交易持有 2年以內之房地者，適用稅率為 45%；持有房地超過 2年但未逾 5年，

適用稅率為 35%；持有房地超過 5 年，適用稅率為 20%。針對總機構係設於我國境外之營

利事業，其交易持有 2年以內之房地者，適用稅率為 45%；持有房地超過 2 年，適用稅率

為 35%，以抑制營利事業短期炒作不動產，同時防止個人藉設立營利事業短期交易規避稅

賦。 

擴大房地合一之課稅範圍：針對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之交易、過半數營利事業股份（或

出資額）且股權（或出資額）價值 50%以上由我國境內房地構成之交易增列為稅賦核課範

圍，亦即將前述交易視為房地交易，防止個人或營利事業藉不同型態移轉炒作、規避稅

賦。 

土地漲價總數額增設減除上限：土地漲價總數額以公告土地現值所計算的數額為限，防

止個人或營利事業以自行申報高於公告土地現值之土地移轉現值，減少房地合一交易所

得，利用土地增值稅與房地合一所得稅稅率之差異規避稅賦。 

五種交易不受影響：針對個人及營利事業非自願因素（如調職、房地遭強制執行）交易

持有期間 5 年以內之房地、個人及營利事業以自有土地與建商合建分回不動產後交易持

有期間 5 年以內之房地、個人及營利事業參與都更或危老重建取得房地後第一次移轉、

營利事業興建房屋完成後第一次移轉，維持 20%之適用稅率；針對自住房地持有並設籍滿

6年者，維持 10%之適用稅率及新台幣 400萬元之免稅額度。 

所謂住宅過濾（Housing filtering）作用係指住宅於低收入居住者與高收入居住者之間流

動轉移之過程，其過程可分為「上濾（Filtering up）」及「下濾（Filtering down）」

二種現象，前者係指住宅轉由高收入者居住之謂，常發生於原本窳陋老舊之房屋經都市更

新拆除重建後，該地區之居民逐漸由高收入者取代；後者則指住宅轉由低收入者承接，常

發生於建物因屋齡漸高而折舊、損壞致其價值或租金水準下降，其居住者亦漸轉為低收入

者，或是原居住者因所得提高而換屋，故將此住宅轉售予相對低收入者。一般而言，上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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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下濾配合地區經濟發展、建築維護管理與住宅供給之情形為一循環現象，倘經濟景氣

佳、住宅供給豐沛將加速住宅過濾速度，建物維護管理不周時亦會縮短過濾週期。房地合

一 2.0 延長短期交易所得課重稅的持有期間使房地所有人傾向拉長持有期間以降低高稅率

對交易之影響，對住宅供給有抑制效果，勢必使住宅市場交易量縮減，將不利於住宅過濾

作用之進行，然本次修法亦將合建、都更及危老之第一次移轉等房地交易排除於修正後適

用之範圍，足見其仍倡導市容翻新及居住安全，此可降低對住宅上濾作用之衝擊。 

 

二、進行土地整體開發時常面臨反共用(anticommons)的產權結構狀態，肇致整合困境，形成了反

共用的悲劇，使得土地無法有效使用。請說明反共用的產權結構型態特徵為何？又基於資源

使用效率觀點，解決反共用悲劇的策略或方法有何？請說明之。(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市場失靈、反共用地悲劇 

《命中特區》：講義編號 2 第十章土地開發政策-共有與反共有悲劇 

【擬答】 

相對於共用資源（Common pool resources，CPR）因財產權無法明確界定、個體自利理性行

為導致資源過度使用之共用地悲劇（The tragedy of commons），反共用地悲劇（The 

tragedy of anticommons）由 Heller 於 1998 年提出，係指共用資源存在許多權利所有者，

為使自身利益得以最大化，每位權利所有者皆有權阻止他人使用該資源或藉由各種手段相互

設置使用障礙，導致資源無法被充分利用、閒置浪費之狀況而言。 

反共用之產權結構型態與特徵可歸納條列如下： 

有效的監督權。 

無效或低效率之使用權。 

無平等之收益權。 

明確但不完全之處置權。 

反共用悲劇雖明確界定財產權，但因其產權過度分散細碎，權利所有者於資源之處置及收

益上往往互相牽制，諸如共有地之處分、使用、管理及收益需要共有人全體或多數之同

意，資源使用達成共識之交易成本極高，每位權利所有者縱皆擁有對資源使用之監督權，

然基於自身利益之考量而相互行使監督權反而成為資源利用之阻礙，致使每位權利所有者

最終皆無使用權，諸如部分權利所有者藉由個人之拿翹行為形成所謂產權之僵局，造成資

源最終閒置與浪費。 

解決反共用悲劇之策略或方法說明如下： 

維持產權完整性。 

維持產權獨立性。 

維持產權對稱性。 

反共用悲劇肇因於共用資源複雜之產權結構，因此透過整合促成產權之完整及獨立性，達

到產權行使之對稱性，將能有效提升資源利用之效率，完整及獨立之產權能使資源之運用

不受阻礙，權利之所有者皆能有相對應之利益獲得，此權利與利益之對稱及平衡亦可增加

所有者對其權利行使之誘因，使資源潛在之效用可完全發揮，惟細碎分離之產權整合所需

花費之時間及投入之成本極高，原則上由政府制定相關法令及管制政策，以公權力介入協

調係較為可行之整合方式，諸如土地法第 34-1 條以多數決處分共有物或都市更新條例中拒

絕拆遷戶之代拆機制，其設立原意旨在避免資源因少數權利人之不同意陷入產權僵局，致

其無效率或低度利用，然前述解決方式亦引起不少對於財產權保障之質疑與爭議，故反共

用悲劇之成因雖不難察覺，且亦有相對應解決之理論，但於實行上卻有相當程度之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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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苗栗大埔事件後，國內認為區段徵收違憲是惡法，主張廢除區段徵收制度之議不絕。惟亦

有認為區段徵收制度，對實踐漲價歸公，促進整體開發，功亦不可沒。請就此兩端主張，分

別評述並提出看法。(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區段徵收之意義與特性 

《命中特區》：講義編號 2 第十章土地開發政策-區段徵收 

【擬答】 

依土地法與土地徵收條例相關規定，區段徵收為政府基於新都市開發建設、舊都市更新、農

村社區更新或其他開發目的需要，將一定區域內土地全部予以徵收並重新規劃整理後，就公

共設施所需之土地，由政府直接支配使用，其餘可供建築之土地，部分作為原土地所有權人

折算抵付應補償地價後領回之用，部分作為開發目的讓售或撥供需地機關使用，剩餘土地則

辦理公開標售、標租或設定地上權，並以處分土地之收入抵付開發總費用。區段徵收作為政

府與人民共同參與之綜合性土地開發措施，其效益與爭議分述如下： 

區段徵收係由政府發動，其主導地位使土地使用計畫與管制、區段徵收之開發內容及時程

能藉此加以落實。區域土地於開發完成後，除由原土地所有權人按一定比例領回抵價地之

部分外，其餘土地或作為興建道路、溝渠、公園、綠地等必要公共設施之用，或讓售、有

償或無償撥供其他需地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作為國民住宅用地、安置原住戶或經行政院專

案核准所需土地等用途，政府於開發完成後掌握多數土地之分配及利用權，可減少土地投

機，促進整體開發，實現漲價歸公。前述抵價地之補償機制不僅減少原土地所有權人對於

偏低之現金補償形成之反彈，使其共享土地開發之利益，降低徵收實施之阻力外，政府亦

可藉此減輕徵收補償經費編列及支出之壓力，且區域剩餘土地經標售、標租或設定地上權

所得收入使政府達到開發成本回收之自償效果，產生之盈餘亦可挹注政府財政。 

區段徵收實為政府取得公共設施用地及挹注財政之「強制性合作開發事業」，然究其本質

仍係政府以公權力強制取得土地之徵收，是故區段徵收之施行應須遵守公益性及必要性評

估、比例原則、最後手段與完全補償等土地徵收必備之嚴謹前提，然土地法對區段徵收不

明確之定義及土地徵收條例對區段徵收使用目的及時機之規定使其賦予政府極大權力隨意

擴張土地徵收範圍，進行大面積之土地徵收，亦即區段徵收與土地徵收應遵行之嚴格限縮

主義背道而馳。再者，區段徵收範圍內之原土地所有權人無法被排除於開發事業參與之範

圍外，還因其受有開發地價上漲之利益而須有所貢獻，即以領回之抵價地部分捐贈予政

府，且開發得利者亦多為財團派系，嚴重窄化、扭曲土地於環境保護及情感依附之其他價

值。 

綜上所述，區段徵收對於政府而言雖有資助財政、土地儲備之效益，參與之原土地所有權人

亦能享有開發地價上漲之利益，然因其帶有濃厚之私益利用色彩，使其與徵收應具備之公益

性相牴觸而爭議頗多，故區段徵收之好壞端視由何種角度出發，然其使用確實不應無限上

綱，政府於動用區段徵收應更加審慎衡酌其公益性與必要性，且應考量並兼顧每位參與原所

有權人之意願及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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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現行國土計畫規定，主管機關對於既有合法可建築用地經依國土計畫變更為非可建築用地

時，其所受之損失，應予適當補償。惟對於劃設國土功能分區時，調整了原本的使用性質，

而得為較高強度之使用、設施使用或是建築使用，可能會出現「規劃利得」之情形，卻缺乏

相當之規範，而為現行國土計畫規劃體制之闕漏，如何之處？請論述之。(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土地開發與變更議題 

《命中特區》：講義編號 1 第五章-土地使用管制政策-國土計畫相關規定 

【擬答】 

因應國土空間變遷與都市發展需求，土地使用管制變更之現象屢見不鮮，國土計畫法自

105 年公布施行以來，為求空間資源之合理配置及有效管理，對全國國土之使用分區進行大

規模之檢討及重新分派，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經劃設確立後，即應依法規之管制進行使用，

除定期通盤或適時檢討，或從事一定規模、性質特殊之土地使用涉及使用許可之申請外，不

得任意變更，足見該法對國土空間規劃管制於分區劃設謹慎之考量及使用變更彈性之限縮，

遂有國土計畫法第 32 條第 2 項對既有合法可建築用地經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劃定為非

可建築用地所受之損失應予補償之機制，惟此規劃利損之填補應有相對應規劃利得之課徵，

方可平衡土地所有權人因規劃管制獲得或承受之暴利暴損。 

規劃利得實與過去我國因土地開發與使用分區變更之利得於性質上有雷同之處，政府基

於國土計畫考量調整土地功能分區為較高強度之使用，對土地所有權人而言，此土地利益增

值非其施以勞力資本所獲，而係因規劃管制所致之不勞利得，故須透過增值利益之回饋進行

漲價歸公，且由於土地使用強度之提高引發公共設施之需求，亦須藉由開發變更義務之負擔

將增加之外部成本加以內部化，是故規劃利得應可援用、借鏡我國於土地開發及使用變更之

回饋機制藉此落實地利共享，衡平暴利報損，達到社會公平。回饋方式說明如下： 

代金之繳納：前述增值利益可以折算為代金繳納予政府之方式加以回饋。諸如區域計畫法

第 15-3 條規定開發許可之申請者應向直轄市、縣（市）政府繳交開發影響費作為改善或增

建相關公共設施之用；農業發展條例第 12 條規定農業用地之變更應視其事業性質繳納回饋

金以撥交中央主管機關設置之農業發展基金作為農業發展及農民福利之用；森林法第 48-1

條規定山坡地開發利用應繳交回饋金撥供政府設置之造林基金；國土計畫法第 28 條規定中

央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向使用許可申請人收取國土保育費及影響費作為改善或

增建相關公共設施之用。 

捐地或捐贈樓地板面積：前述開發變更義務之負擔可藉捐地或捐贈樓地板面積用作公共或

公益性設施之方式達成。諸如區域計畫法第 15-3 條規定開發許可之申請者應將開發區內之

公共設施用地完成分割移轉登記為各該直轄市、縣（市）有或鄉、鎮（市）有；都市計畫

法第 27-1 條規定土地權利關係人依法自行擬定或變更細部計畫，或擬定計畫機關依法辦理

都市計畫變更時，主管機關得要求土地權利關係人提供或捐贈都市計畫變更範圍內之公共

設施用地、可建築土地、樓地板面積予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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